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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港观察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颁布伊始，不少
法律界专家学者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
立法是从国家层面单独为一个地区立
法，这在我国实属少见，充分说明了海
南自由贸易港法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对于海南而言，这部法律最具标
志性的亮点之一就是授予海南更大的
立法权限。如何用好这“更大的立法
权限”，成为海南要做好的“后半篇文
章”。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在以实际
行动回应关注。

此次出台的四部法规均对应海南
自由贸易港法中提出的明确规定。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二十一条至
二十四条围绕实施投资便利化措施，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了明确规定；第五
十三条规定，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强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和应用，构建守信激
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林泽锋介
绍，制定出台这四部法规是海南用好
海南自贸港法赋予海南的自贸港法规
制定权的充分体现，也将更好地服务
海南自贸港经济社会发展，为海南自
贸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提供强有力的
法治保障。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是建设海南
自贸港的题中之义。为了推进海南自
由贸易港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对标
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针对海南营商
环境的难点、堵点和痛点，为需而立、
立以致用，有必要专门制定一部促进
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的海南
自由贸易港法规，这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
要求，也是破解当前营商环境痛点、难
点、堵点问题的迫切需要，更是提升营
商环境法治化水平的重要举措。”省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规处相关负责
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也是为何《海
南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会
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首批配套法规
之一的主要原因。

《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共三十九条，条例对标国际高水
平营商环境规则和国内先进经验，以
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
境为目标，坚持市场主体需求导向，聚
焦我省营商环境建设中的堵点问题，
不重复上位法，立短条例，从优化市场
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等方面作出
规范。

紧紧扣住海南自贸港营商环境优
化这一主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公平竞
争条例》共三十五条，强化竞争政策的
基础性地位，明确依法平等对待各类
市场主体。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规处
相关负责人说：“我省此次围绕公平竞
争立法是保障公平竞争，防止市场垄
断，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重要举
措，在制定过程中我们主要把握这几
个方面：一是注重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推进
自然垄断行业改革和监管，明确依法
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二是突出制
度集成创新。条例将分散在《反垄断
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国家公平
竞争审查规定等竞争领域法律和政策
中相关内容有机融合，从国际合作、竞
争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影响公平竞争
的行为、调查监管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推进公平竞争制度集成创新。三是对
标国际先进规则。条例吸收借鉴
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规则和香港、新加坡等地区、
国家的先进经验，并结合自贸港建设
和发展实际进行细化和创新。”

为需而立、立以致用
四法规直指自贸港建设需求，

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提供强有

力的法治保障

坚持“小切口”“立短法”
聚焦主要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力争“条条管用”“条条不可或缺”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颁布实施以来，“小切口”
“立短法”成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的立法导
向。这是省委对自贸港立法工作提出的要求，更
是自贸港建设的现实需求。

近年来，各地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发挥主导
作用，结合实际开展富有针对性的地方立法工作，
通过制定出台“小切口、立得住、真管用”的“民生
小法”，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小
切口”立法也标志着地方人大立法工作正从粗放
型向精细化转变，更包含了地方人大实现立法主
导权的新尝试。

所谓“小切口”就是不求“大而全”，聚焦立法
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突出重点，让人们在阅读
法规条文时感到“条条管用”“条条不可或缺”。“立
短法”顾名思义就是避免部部法规都以“大部头”
形式呈现，篇幅、内容短而精。

“近年来，特别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制定和
颁布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加强沟通交流，学习借
鉴各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经验做法。认真落
实省委‘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的部署
要求，进一步丰富立法形式，根据自贸港建设需

要，采取‘小切口’‘小快灵’方式立法，需要几条
就定几条，能用三五条解决问题就不搞‘鸿篇巨
制’，增强立法的针对性、时效性、适用性、可操作
性。”林泽锋说。

从首批四部法规来看，三部法规都保持在30
余条条文体量，这在地方立法中属于短条文。《海
南自由贸易港反消费欺诈规定》只有十九条，针
对我省当前存在的典型消费欺诈违法行为，特别
是旅游消费市场欺客宰客行为，突出打击重点，
加大惩戒力度，遵循过罚相当原则，分类分档设
定处罚。

显而易见，“小切口”“立短法”能用、管用、
好用。但是，切口小了，法规短了，会不会出现

“一遇到问题就立法”而带来的“立多法”的问
题？

“国家立法体系已经相对完整，因此一般性地
方立法在许多领域无需再重复上位法规定。对于
海南自贸港来说，依据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我们要
加强立法项目的研究论证，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
向、目标导向，突出制度集成创新。”省人大法工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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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围绕地方性法规制定和自贸港法规制定的界限再详细说说？”
“如何丰富立法形式，能再举例说明一下吗？”

10月12日，我省部分省人大代表，各市县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及
业务负责人，省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的相关业务人员齐聚海口，参加由省
人大常委会举办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学习培训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直接参与立法工作的相关工作人员为大家进一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内容与意义。

2021年6月10日，备受瞩目的海南自由贸
易港法正式颁布实施。9月底，海南自由贸易
港法颁布实施后首批配套法规出炉——省六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高票通过《海南
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海南自由贸
易港反消费欺诈规定》《海南自由贸易港公平
竞争条例》《海南自由贸易港社会信用条例》。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在海南自由贸易
港法这一原则性、基础性法律引领下，我省正加
快筹划相关配套法规的出台，以“小切口”“立
短法”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与此同时，以
法制促法治，为海南高质量高标准建设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实现更高水平开放
夯实法治根基。

《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海南自由贸易港反消费欺诈规定》
《海南自由贸易港公平竞争条例》
《海南自由贸易港社会信用条例》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颁布实施

首批配套法规
为何是这 部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10月12日的培训会上，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处长施春风表
示，用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
要坚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维护国家
法制统一，在立法事项上应当经过科
学研究论证，在立法方式的选择上，应
当多措并举，分层次循序渐进，要丰富
立法形式，同时，要加强沟通协调，争
取最大程度的共识。

据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颁布
实施后，为加快构建海南自由贸易港
法律法规体系，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及
时调整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报省委同
意后，增加了自由贸易港免税购物失
信惩戒若干规定、闲置土地处置若干
规定等与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配套且
急需的自贸港法规项目。与此同时，
加快编制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配套法
规专项规划。在调研和充分研究各
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省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已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南自由贸易港法〉配套法规专项规划
（2021-2025）》初稿，目前正在征求
各方的意见。9月底，省六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对市场主体注销
条例、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等法规草案
进行了初次审议。

回顾过去3年多时间，海南紧紧
围绕自贸港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在全
力配合国家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调整法律法规的同时，把快立法、立
好法作为依法履职最突出的任务，充
分运用省级地方立法权和特区立法
权加快地方立法。特别是按照中央
和省委决策部署，加强立法创新，为
海南制度集成创新发挥了立法引领、
推动和保障的重要作用。比如，以立
法促进重点园区管理制度创新，制定
重点园区极简审批条例，拓展施行极
简审批政策的范围，有力促进海南重
点园区管理制度创新，提高了行政审
批效率。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是海南自由贸
易港法治体系中的基础性和原则性法
律，必须做好与该法具体实施相关的配
套法律的立法工作，建立健全以基本法
为基础、各类专门法律、行政法规以及
地方法构成的法规体系。”海南自贸港
立法咨询委员会委员赵晋平说。

据悉，下一步，省人大常委会将组
织做好自由贸易港破产条例、市场主
体注销条例、征收征用条例、知识产权
保护条例、安居房建设和管理若干规
定、科技开放创新若干规定、免税购物
失信惩戒若干规定、闲置土地处置若
干规定等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审查修改
工作，抓紧在年内尽早出台。

眼下，全国人大法工委经济法室
党支部联合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党支
部同时开展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普法宣
讲“五进”活动——进机关、进乡村、进
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让广大基层干
部、群众加深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
理解和认识。

省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省将进一步加强立法规划，认真研
究谋划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律法规体系

“四梁八柱”的构成内容，提出海南自
由贸易港重要的法规清单，并分阶段、
分步骤组织实施。要坚持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坚持“中国特
色”，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立足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实际，解放思想，大胆创
新。在立法形式上，更多关注“小切
口”立法、“小快灵”立法、立“短条例”，
增强立法的针对性、实用性、可操作
性，提升立法的质量和效率，让海南自
由贸易港立法工作呈现崭新面貌。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

用好用足立法权限
加强立法创新，为海南制度集

成创新发挥立法引领、推动和

保障作用

扫一扫了解海南自贸港法

首批配套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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